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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农院教字〔2021〕33号

关于印发《西藏农牧学院联合培养生成绩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所），各职能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联合培养生成绩管理工作，结合工作实际，学校制定了《西藏农牧学院联合培养生成绩管理办法(暂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西藏农牧学院

2021年6月2日

西藏农牧学院联合培养生成绩管理办法(暂行)
为认真贯彻落实联合培养协议，进一步规范联合培养生成绩记载与认定工作，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赴合作高校联合培养的本科学生。
第二章  管理职责
联合培养生成绩和学分记载、换算、认定工作由各教学单位具体负责。教务处负责与合作高校建立联合培养生成绩管理沟通机制，并及时做好双向反馈。
第三章  记载方式
联合培养生在联合培养期间取得的课程成绩，正常记载于合作高校教务系统。联合培养学生在我校取得的课程成绩，正常记载于我校教务系统，联合培养期间取得的课程成绩，不再重复记载。
第四章  认定依据
联合培养生在联合培养期间取得的成绩依据合作高校本科生教务管理部门出具的“学生成绩单”以及“学习证明”予以认定。
第五章  成绩折算
1.联合培养生在联合培养期间修读的课程成绩，按照Y=2/3 X+33(X为合作高校的百分制成绩，Y为我校认定的百分制成绩) 换算为我校的百分制成绩，并对应计算绩点。无法提供百分制成绩的按合作高校绩点对应的百分制成绩区间上限值进行换算。
2.若合作高校的成绩记载为不合格，但折算可以通过的，折算后的成绩仍不录入我校的教务处系统，由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单独出具“联合培养期间课程成绩折算合格证明”，视为成绩合格。
3.成绩折算未通过的，返校后再次选课学习相同名称课程时，视作重修。
第六章  评奖评优
联合培养生参加学校评奖评优时，在合作高校取得的成绩应按照规定折算为百分制，并对应计算学分与绩点。若协议合作高校的成绩记载为不及格且因成绩记载方式、记载时间段等原因无法提供百分制成绩的，不予折算和认定，直接认定为不及格。
第七章  学分认定
联合培养生在联合培养期间取得的学分一般按照相同或相近原则转换为我校标准学分。协议合作高校课程学分比我校高的，按高的学分认定；比我校低的，按我校标准认定。
第八章  档案管理
1.联合培养生成绩档案应严格执行《西藏农牧学院教学档案管理办法》，由教务处、各教学单位依据职权做好日常管理。
2.联合培养学生成绩档案应包括以下材料：合作高校成绩单及学习证明；联合培养期间课程成绩折算合格证明；在我校学习的成绩单；以我校标准折算后的全部课程的成绩单；在毕业生毕业时，学生考核登记表上登记课程成绩、绩点时，按折算后的课程成绩、绩点记载。 
第九章  附则
1.其他未尽事宜，由教务处协调合作高校本科生教务管理部门会同相关教学单位共同研究确定。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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